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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第 45 屆中華民國大學生訪日研習團」甄選辦法 

 

一、宗  旨： 增進台日兩國大學生相互了解與親善友誼，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二、主辦單位：日本航空公司、日華青少年交流協會 

三、承辦單位：中國青年救國團 

四、訪問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7 月 6 日至 7月 11 日。 

五、人  數：團長、副團長各乙名，團員代表 10 名（含參加日本航空盃日語

演講比賽入圍者 2名，實際甄選 8名）。 

六、活動内容： 

（一）拜訪台日相關文教、産經企業機構。 

（二）舉行台日青年學生座談聯誼會活動。 

（三）體驗日本文化、專題講習聽講。 

七、參加資格： 

（一）品行良好、身體健康、積極進取、有團隊精神、對日本及國際事務有

興趣之大學在學學生。 

（二）台灣地區四年制公、私立大學及技術學院一〜三年級，二年制技術學

院一年級學生，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級，應屆畢業生不為甄選對象。 

(延畢者如預計於 2027 年下學期畢業者，則可以報名參加)。 

（三）不限科系、年齡在二十五歳以下者(2000 年 9 月 1 日以後出生者)。 

（四）中華民國國籍、目前居住於國内者，父母或一方為日本籍者亦不為甄

選對象。 

（五）自高中迄今，赴日次數不超過五次（五次可），在日本就讀且停留日本

期間合計不超過一年（一年可）者。 

（六）參加同學需具備一定程度之日語、英語能力(日文系同學為日語能力測

驗 N2，非日文系同學為日語能力測驗 N3 以上之程度)，請連同報名表

一併繳交日語能力證明影本至中國青年救國團活動處。 

（七）曾參加過此項活動者不得重複報名參加。 

八、報名辦法： 

（一）參加同學填妥報名表後交給學校承辦單位。 

  （二）各校承辦單位請於 4月 19 日(星期日)以前，將參加同學報名表連同 

    日語能力證明影本寄到中國青年救國團總團部活動處（以郵戳為憑）。 

聯絡人：林登崧先生，電話：02-2596-5858 轉 259。 

  （三）各校報名名額以 6名為上限。 

九、甄試日期：5月 15 日（星期五）。 

十、甄試地點：將以電子郵件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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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甄試方式： 

（一）上午：日文筆試（筆試通過標準者才能參加面試）。 

（二）下午：面試。 

十二、經費：訪日期間之機票、住宿、餐飲、交通等費用由主辦單位負擔 

（但出國手續費、個人零用及小禮品除外）。 

十三、注意事項： 

(一)訪日研習團為團體研習活動，凡經甄選錄取者，必須全程參加（桃園     
    國際機場出發到返國解散需團進團出），不得中途加入或離隊。同時， 
    行前説明會將於 6月 21 日(星期日)在台北救國團總團部(台北市民權  
    東路二段 69 號)舉行，會中將説明研習期間重要注意事項，未配合出 
    席者可能失去參加研習團之資格。 
(二)訪日期間須配合入住主辦單位安排之飯店並接受與其他團員（同性） 
    合住一房之安排。 
(三)凡參加訪日研習團者，將受邀為翌年 3月實施之「日本大學生訪華團」 
    活動期間的接待義工，享有優先參加研習行程陪同接待活動的機會， 
    屆時若時間不方便而無法配合行程接待，也可考慮請同學或學弟妹代 
    為接待，懇請各位訪日團員積極參與及提供適當協助。 

    (四)凡報名表未經家長同意簽章及學校審核蓋章者，不予參加甄試。（如附

件報名表格式） 

  (五)報名手續於 4月 19 日(星期日)截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請

詳讀甄選辦法並遵守參加資格之相關規定;承辦單位將會以電子郵件通

知審核結果(含合格者及不合格者)及考試通知予學校承辦單位及學生

本人，如於 5月 11 日(星期一)前未接獲審核結果通知者，請自行向學

校承辦單位査詢，若不在主辦單位審核通過名單之内者，不能參加甄

試，並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六)請自行依據甄試時間事前辦妥學校請假事宜，並且準時參加甄試，甄試 

        當日，凡遲到、缺席或不按規定時間參加甄試者，以棄權論。 

    (七)懇請學校承辦單位協助保留參加本次甄選學生報名表之影本，以備不 

        時之需。 

十四、本訪日研習團研習活動之日期和人數，視情況可能有所改變，如因故延期    

      或取消時，將另行通知，敬請見諒。 

十五、如有未盡事項，得隨時補充之。 



「2026 年第 45 屆中華民國大學生訪日研習團」甄選報名表 

姓名  
性

別 
 

生

日 
(西元)      年   月   日 

（照片黏貼處） 
身分證 

統一編號 
 

手

機 
 

就讀學校科

系 

 年

級 

 

通訊 

地址 
 

電

話 
 

赴日

次數 

(自 高 中 迄 今) 

戶籍 

地址 
 

電

話 
 

停留天數

總計 

      

緊急 

聯絡人 
 

電

話 
 關係 

 

E-mail 常用：                     備用： 

赴日就讀 □否 □是(請說明就讀校名及就讀期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自行赴日旅

遊 

起迄日期 

(年/月/日) 

停留

天數 
旅遊地區 

   

   

參加訪日活

動 

起迄日期 

(年/月/日) 

停留

天數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參訪地區 活動內容 

      

      

日語 聽：□優 □良 □可    說：□優  □良 □可    寫：□優 □良 □可  

英語 聽：□優 □良 □可    說：□優  □良 □可    寫：□優 □良 □可     

志趣專長自述  

家長 

簽章 

茲同意本人子弟      參加中國青年救國團總團部辦理之出國代表甄試，如蒙錄取當

同意如期前往，並不得中途離隊。家長：                 (簽章) 

學校 

評語 
單位：          簽章： 

學 

校

審

核 

承辦人： 

主  管： 

本次甄選承辦(學校等)窗口(               )專線電話(                )E-MAIL 信箱(              )          

附註： 

1. 訪日團研習日期自 115 年 7 月 6 日（星期一）至 7 月 11 日（星期六），為期 6天，需團進團出。 

2. 甄試語言以日語為主，英語為輔;筆試通過標準者方可參加面試。 

3. 本報名表請於 4 月 19 日（星期日）前寄達中國青年救國團總團部活動處（以郵戳為憑） 

聯絡人：林登崧先生，電話：02-2596-5858 轉 259。 

4. 請詳讀甄選辦法並遵守參加資格之相關規定 

(1) 凡報名表未經家長同意簽章及學校審核蓋章者，不予參加甄選。 

(2) 承辦單位中國青年救國團總團部活動處將會以電郵通知審核結果(含合格者及不合格者)及考試通知予學校承辦 

單位及學生本人。於 5 月 11 日(星期一)前未接獲審核結果通知者，請自行向學校承辦單位查詢;若不在主辦單 

位審核通過名單之內者不能參加甄試，並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5. 甄試日期：5月 15 日（星期五） 

6. 甄試地點：將以電郵另行通知 

7. 懇請學校承辦單位協助保留參加本次甄選學生報名表之影本，以備不時之需。 

8. 您的個人資料將僅用於本次甄選比賽活動使用，在未經您的同意之下，我們絕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予任何與本 

公司第三人，或移作其他目的使用。若您不願意提供真實且完整正確的個人資料，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報名此活動。 

請問您是否同意本公司保存您的個人資料且提供的資訊沒有任何錯誤：□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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